不可撤销延期付款保函


致受益人：

鉴于贵公司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与_______________公司（以下简称委托人）签订总额为_____币_______万元整的物业购买合同，合同编号为____年____字第______号（以下简称合同）。

经委托人要求，本保证人同意出具本担保书，自愿为委托人在购买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体担保事项如下：

第1条 本担保人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购买物业合同项下委托人的违约责任，担保金额为_____币__________万元整。

本保证人确认对上述保证范围内的任何违约责任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赔偿责任。如委托人对购买合同存在违约责任，并且未按合同规定及时赔偿，贵公司有权直接向本保证人追索，而无须贵公司先行向委托人进行追索。即使有第三人为合同提供其他资产的担保，贵公司仍有权选择先行向本保证人进行追索。

贵公司发出的索偿通知书是终结性的，本保证人对此绝无异议。对于委托人拖欠贵公司的赔偿款项，本保证人同意在收到贵公司书面索偿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如数予以偿还，无需贵公司出具任何证明。

第2条 本担保书是独立、持续有效、不可撤销和无条件的，不受合同效力的影响，不受委托人与任何单位签订的任何协议、文件的影响，也不因委托人的欺诈、重组、停业、解散、清算、破产等任何变化而变化。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不因受到任何指令、自身财务状况的改变、与任何单位或个人签订的任何协议而免除。

    贵公司根据合同第___条的规定提前收回已出让的物业，均不影响本保证人依据本保证书所承担的担保责任。

第3条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贵公司和委托人之间就原合同的确认达成合同展期协议书或任何其他补充协议，本保证人均予以追认，贵公司可无需另行知会本保证人。

第4条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1年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算。

第5条 本担保人特别承诺如下：

6.1 本保证人是经________批准成立的，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号码为______），具有保证人资格的企业法人，或具有保证人资格的不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法人，愿意用本保证人所有或依法有权处分的资产承担保证责任，履行本担保书规定的义务；

6.2 出具本担保书是本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欺诈或胁迫的因素；

6.3 本保证人出具本担保书已获得充分授权或经公司董事会等有权机构批准；

6.4 本保证人提供的所有文件，均是真实合法的，本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负责人为之承担法律责任；

6.5 根据贵公司的要求，出具“对保”证明书；

6.6 在本担保书失效之前，本保证人对外担保总额（含外币折算）不超过本保证人所有者权益总额；

6.7 本保证人的工商登记事项、组织结构、经营方式或财务状况发生任何可能影响本保证人履行本担保书的能力的变化时，本保证人均须立即通知贵公司；

6.8 本保证人的继承人或受让人均受本担保书全部条款的约束。非经贵公司书面同意，本保证人不会转让上述保证义务。

第6条 本担保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因本担保书所产生的争议，本保证人同意采取合同所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

    如合同和本担保书一并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则本保证人同意未受清偿的权利人有权就本保证人在本担保书项下所负债务直接申请有管辖权法院强制执行。

第7条 本担保书一式三份，委托人、受益人、保证人各执一份，自本保证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保证人（公章）                              有权签字人：

地址：                                      电话：

主要开户行及账号：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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